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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夏军 摄

垃圾分类管理正在申城紧锣

密鼓地进行着， 各区、 各街镇专

人负责、 设点处理， 有板有眼，

循序渐进。 据相关部门反映， 在

处置这些垃圾时， 发现有些是尚

可再利用的二手货， 弃之甚为可

惜。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国家的物资供应丰富， 人们的物

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购物频

繁， 生活用品一旦富足， 其使用

率低、 使用期短便是不言而喻

了。 整理家室， 特别是乔迁新

居， 那些储存的半新不旧的衣物

和过时不用的家什便目为“垃

圾” 一扔了之。 且不说这样的做

法有悖勤俭持家的传统， 就城市

管理而言， 它也是平添了不可小

觑的垃圾总量， 使得城市垃圾日

甚一日， 不堪承受。

日前， 有媒体报道： 西安市

1994 年投入使用、 计划寿命 50

年的垃圾填埋场“江村沟”， 到

今年 9 月份就将“寿终正寝”

了。 何以故？ 据说， 其“中道崩

殂” 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年

“废品” 越来越多。 以往， 这些

“废品” 的 90%都能作为二手货被

回收再利用。 时下不然， 回收再

利用率日渐降低， 究其原因： 一

是人们回收再利用二手货的意识

淡薄； 二是城市管理取缔了废品

回收者、 拾荒者。 于是， 西安市

政府近日决定要把“破烂王” 召

回来， 通过废品的回收再利用以

降低城市垃圾的增量。

这一思路是符合城市现代化

管理理念的， 因为城市是一个既

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生态系

统， 在这个系统中， 既然有尚可

再利用的二手货， 那么， 废品回

收者就不可或缺； 二手货的回收

再利用乃是现代城市管理的必由

之路。

其实， 在一些文明国度很是

流行回收再利用二手货的。 倘论

物质丰富程度， 它们并不逊于中

国； 人均收入水平， 它们也不低

于国人， 但那些国家则是把回收

再利用二手货作为一种新时尚。

据法国媒体报道： 从社交网络流

行的“一年不买新东西” 挑战，

到“零垃圾” 生活态度， 再到

“清空衣柜—断舍离” 风潮， 众

多新流行不断出现， 表明了公众减

少消费和促进回收的愿望。 再如澳

大利亚， 政府除了广泛设置二手货

回收站外， 街头二手衣物回收箱普

及率也很高。 旧物回收后， 部分用

于捐助， 剩余的会放在慈善组织特

设的二手物品商品， 以非常低廉的

价格进行出售。 家有后院的市民，还

会直接在家门口挂上“周末自家后院

处理闲置物品”的牌子，自设摊位，做

成临时的“后院市场”。（在澳大利亚，

“后院市场”即是旧物交易市场）日本

一年约有 100 万吨的衣物废弃量，

为了减少废弃纤维制品对环境的污

染， 各品牌和商家都在推进回收再

利用活动， 比如一些大超市定期举

办回收活动， 人们若把旧衣物拿到

超市就可以按照数量获得超市优惠

券、 积分或现金。

回收再利用二手货， 这无疑是

现代环保理念衍生出的一种文明举

措。 有识人士建议： 在城市实施垃

圾分类管理的同时， 不妨多开设一

些“跳蚤市场”， 便于这一文明举措

落到实处， 使消费者越来越青睐环

保而独特的二手货。 ———我举双手

赞成！

■并非闲话

话说“回收再利用二手货”
□凡 夫

■名家茶座

一“最”解千愁
□王俊良

■法官手记

感恩婆婆
□余 凤

一直很想借着笔把我对婆婆的感谢写

下来， 但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 这次， 借

着母亲节， 我想对婆婆说： “感恩有

您———我的第二个妈妈， 祝您母亲节快

乐！”

婆婆是从我怀孕开始， 从老家赶来上

海照顾我的， 一晃， 娃已经快 11 岁了，

我和婆婆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也 11 年

了。 11 年来， 我们没有电视剧里常演的

婆媳之间面红耳赤、 互相猜忌， 有的是和

睦相处、 亲如母女。 当然， 我知道， 是因

为婆婆的默默付出、 待我视如己出才有了

这样和谐的画面。

难忘婆婆为我做的每一顿饭， 每一顿

都顾及到我的喜好， 有我爱吃的辣， 即便

她自己并不爱吃辣。 每一顿饭， 但凡有好

吃的， 婆婆总是不忘给我夹这夹那， 劝我

说太瘦了， 要多吃点， 而她却很少动筷。

难忘婆婆每天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

帮我打理家里， 让我无后顾之忧投入工

作。 每次我想帮婆婆做点家务， 婆婆总说

你上班太累， 去好好休息一下。 说来惭

愧， 因为婆婆的“宠溺”， 我十余年十指

不沾阳春水。

难忘婆婆每次体谅我上班辛苦， 主动

提出让我在家休息，她去送娃上篮球、游泳

等不怎么需要家长辅导的兴趣班。更难忘，

好几次， 无意中听到她跟娃说：“妈妈太累

了，你乖点，不要去吵妈妈，让妈妈休息”或

者是“妈妈在加班工作， 你不要去打搅妈

妈”，好几次真的就偷偷在边上泪目。

难忘婆婆从不介入我们小两口的争

执， 总说相信我们自己肯定能解决。 婆婆

也从不干涉我买这买那， 还总劝我买好

的， 别不舍得花。 对我偶尔的任性， 婆婆

也总是包容我， 不跟我计较， 说年轻人有

年轻人的想法。

我一直在想， 我上辈子肯定拯救过银

河系， 否则何德何能有这样的好婆婆。

我也经常会拿自己跟婆婆比较， 想

着， 十几年之后， 我应该也是别人的婆

婆， 我会做得怎么样？ 我想， 可能我无法

做到婆婆这样尽善尽美， 但是我会尽我的

全力向婆婆学习。

这辈子， 很庆幸， 有这样的好婆婆，

我想只有感恩、 惜福， 善待、 疼惜我的婆

婆， 用我的全力来照顾她， 让她有个幸福

的晚年。

愿我的婆婆永远身体健康， 万事如

意， 祝她母亲节快乐！

■世象纵论

摒弃“雕龙画凤”心理
□李崇和

对黑恶势力坚决 “亮剑” 果断

出击， 乃顶层祭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后形成的广泛社会共识。 毫无疑
问 ， 消除黑恶势力对社会威胁滋

扰， 正是当下时不我待不容懈怠的
紧迫任务。

我注意到， 日前曾有相关部门

公布 “黑恶势力 29 种常见外在表
现形式”， 居首便是 “佩戴夸张金

银饰品炫耀的人员和以凶兽纹身等
彪悍、 跋扈人员从事违法活动的。”

也即民间俗称的 “金链子大花臂”，

我谓之 “雕龙画凤”。 当然， “雕
龙画凤” 并非辨黑绝对标准， 更非

唯一标准。 相形之下， 国人 “雕龙
画凤 ” 心理倒是由来已久根深蒂

固， 似乎更值得反思因应。

严格意义上说， 如何装扮是否
纹身纯属公民个人自由， “雕龙画

凤” 者并非全是黑恶势力； 但 “雕
龙画凤 ” 成为黑恶势力 “身份标

签 ”， 也是不争事实 。 作如是观 ，

正是因为 “雕龙画凤” 成为黑恶势
力 “标配”， 才在民间形成 “雕龙

画凤即黑帮” 简单片面心理。 事实
上， 历次扫黑除恶实践昭示人们，

“雕龙画凤” 多为黑恶势力马仔或

街头混混，真正“黑老大”反而大多
西装革履绅士装扮，罕见以“雕龙画

凤”显山露水。 更何况，现今黑恶势
力大多以“公司”形式依托经济实体

存续，一些“转型”“漂白”的黑恶势

力，更是呈现组织形式“合法化”、组
织头目“幕后化”、打手马仔 “市场

化” 趋势。 也就是说， 黑恶势力隐
蔽性越来越强， 绝非仅凭 “雕龙画

凤 ” 一元标准就可探照显形 。 可

见， “雕龙画凤即黑帮” 心理未免
失之于片面简单。

一度时间以来， 一些 “雕龙画
凤 ” 的黑恶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

方， 其斑斑劣迹在部分百姓中投射

作用， 形成了 “惹不起躲得起” 的
畏惧逃避心理， 进而甚至衍生 “黑

帮有本事” 的畸形崇拜心理。 表面
于现实生活中， 便是人们司空见惯

见怪不怪的变异世相： 有人对黑恶

势力由畏惧逃避升级为讨好投靠，

不仅巴结示好认恶为友， 甚至投靠

抬举黑恶势力为 “英雄”， 以送子入

伙嫁女 “黑老大” 为荣， 完全颠覆

了主流价值伦理， 强奸了社会公序
良俗。 现代社会， 虽说价值审美多

元化乃 “法无禁止即为允许” 的个
人私权， 有人装扮怪异乖张无所谓

对错， 有人 “不爱红装爱黑装” 旁

人也无权置喙。 然而， “雕龙画凤”

之徒摆出一副 “我是流氓我怕谁 ”

嘴脸， 究竟让人忌惮后虞。 “道高

一尺， 魔高一丈。” 殊不知， 对黑恶

势力无原则克制忍让甚或顶礼膜拜，

说轻点相当于变相纵容， 说重点则

无异于助纣为虐。 须知， 少数地方
黑恶势力之所以屡扫不尽甚至愈扫

愈烈 ， 民间形形色色 “雕龙画凤 ”

心理， 为他们提供避风港湾和寄生

温床。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
无缘无故的恨。 一些国人脸谱化“雕

龙画凤即黑帮”心理也好，“惹不起躲
不起” 畏惧逃避心理、“黑帮有本事”

畸形崇拜心理亦罢，说到底，均非与

生俱来，都是少数地方长期道德式微
法纪不彰的产物。 试想，假如日常道

德教化有效，怎会出现少数国人面对
黑恶势力袖手旁观扮 “驼鸟”， 不敢

“路见不平一声吼 ， 该出手时就出

手”；再设想，假如一些地方推进法治
到位，真正昭彰法治惩恶扬善维护正

义功能，“雕龙画凤”者又何来狗胆肆
虐社会；进而请问，假如一些地方没

有公权机关“内鬼”与黑恶势力沆瀣

一气充当“保护伞”，法治“达摩克利
斯之剑”又如何钝化为中看不中用的

“银样蜡枪头”。

夺取扫黑除恶完胜， 民间当摒

弃 “雕龙画凤 ” 心理 ； 民间摒弃

“雕龙画凤” 心理， 官方当先明德操
正法纪， 让黑恶势力无处遁形， 让

背后 “保护伞” 灰飞烟灭。 唯如是，

国人摒弃 “雕龙画凤” 心理， 才具

备道德底气和法治胆量。 本次专项

斗争强调把扫黑除恶与反腐 “拍蝇”

组合出拳 ， 深挖黑恶势力 “保护

伞”， 对监管缺位导致黑恶势力滋生
蔓延的 ， 实行责任倒查严肃问责 ，

等等。 可以说， 如此 “亮剑”， 堪称

剑有所指一剑封喉。

时下， 不论阿猫阿狗还是歪

毛淘气儿， 只要跟网络一搭， 立

马丑变 “最 ” 美 ， 臭变 “最 ”

香 ， 黑 变 “最 ” 白 ， 真 是 一

“最” 解千愁！ 只是， 这种 “最”

人的把戏， 古人并不逊于今人。

比如， 彰显文人气节的 “死谏”，

本属人生悲剧， 古人却能从谏者
之死中， 发掘出 “人生意义” 之

“最” 来！

“最”， 是一个副词。 表示

同类的人或事物， 在某种程度上

达到了极点。 文章大家梁启超，

行文尤善 “最” 道。 光绪二十二

年 （公元 1896 年 ） 二月十六
日， 太监寇连材， 因违背 “宦官

不得干政” 祖制上书言事， 被慈

禧诏令斩立决。 对此， 梁启超作
传记 《烈宦寇连材》， 感叹 “京

师之大， 衿缨之众， 儒林文苑之
才斗量车载， 及其爱国明大义，

乃独让一不识字之黄门”？

显然， 梁启超将 “寇连材事
件”， 定格在 “死谏” 者身份上。

不具备 “死谏” 资格， 却完成了
“死谏” 壮举。 相比之下， 朝堂

上那些跪姿优美， 满腹诗书的衣

紫腰黄之辈； 天底下那些整天子

曰诗云， 言必称 “齐家治国平天
下” 的士子清流； 竟不及 “斗大

的字识不了半升” 的太监！ 明知
僭越， 以 “死谏” 上书， 演绎自

“最贱” 到 “最美” 过程。

时任内阁中书的梁济， 即后
来民国之初， “死谏” 民国大总

统徐世昌的梁漱溟之父。 大赞寇
连材以 “最贱 ” 之身 ， 成 “死

谏” 之德！ 其时， 朝廷正笼罩在

甲午战败阴影之下， 百官集体沉
默， 既无 “谏” 言， 亦无 “见”

识。

“寇连材事件” 如炸雷， 恰

好转移了公众注意力。 江湖与庙
堂陡然明白， 寇连材可为 “忠君

爱国” 之 “最” 佳典型。

一个 “最” 字， 凸显了寇连

材的哀荣。 跟寇连材相对应， 东
汉官居 “三公” 之首， 因屡次谏

阻汉安帝大修宫苑， 被逼饮毒酒
而死的杨震， 可没寇连材那么幸

运。 应属 “死谏” 身份 “最贵”，

死得最窝囊的一位 。 据 《后汉

书 》 载 ， 延光二年 （123）， 汉

安帝下诏， 派遣使者为其乳母大

建宅第。 中常侍樊丰与侍中周广
等人趁机互相勾结， 干预朝政。

杨震 “死谏” 安帝， 对他为乳母
大兴土木提出严厉批评。

然而， 杨震的 “死谏”， 除

了令樊丰等人对他怀恨在心， 就
是让安帝决心下诏将杨震遣返本

郡。 杨震行至半路， 为自己 “死
谏” 而无任何结果仰天长叹， 说

“死， 是士大夫本份。 我居三公

之位， 痛恨奸臣的狡猾， 却不能
将他们诛杀； 憎恨宦官的擅权，

又无力将他们抑制。 我还有何面
目再见日月！”

其实， 凭杨震的悟性， 本可

既保名节， 又不同流合污。 怎奈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的杨震，

宁可饮鸩而死， 绝不助纣为虐。

一如当年， 杨震途径昌邑， 县令

王密为报答举荐之恩， “至夜怀

金十斤以遗震。 震曰： ‘故人知
君， 君不知故人， 何也’？ 密曰：

‘暮夜无知者’。 震曰： ‘天知，

神知 ， 我知 ， 子知 。 何谓无知

者’！ 密愧而出”。 可惜， 汉安帝

不是王密， 漫说 “四知”， 天下

皆知又如何？

“天下皆知， 依然故我” 的

事儿 ， 莫过于嘉靖初年 “大礼
仪 ” 之争 。 几百朝臣联名 “死

谏 ”， 围绕 “继统 ” 与 “继嗣 ”

之争， 一起被退掉裤子打屁股，

场面之壮观 ， 堪称 “最酷 ” 。

魏征说 ， “谏 ” 非 “诸臣之敢
谏， 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 李

卓吾更直接 ， 说 “早知其不可

谏， 即引身而退者， 上也； 不可
谏而必谏， 谏而不听乃去者， 次

也； 若夫不听复谏， 谏而以死，

痴也”。

“痴” 乃 “最” 也。 王国维

说， “最是人间留不住， 朱颜辞
镜花辞树”！ 企盼一 “最” 解千

愁的阿猫阿狗， 面对嬗变中的网
络， 要么起哄架秧子， 要么墙倒

众人推 ， 独不思考和观察 。 殊

料， “过尽千帆皆不是”， 虚拟
之 “最”， 难掩现实之窘； 所谓

一 “最” 解千愁， 不过 “无物结
同心， 烟花不堪剪” 而已！


